
股票简称：深华新 股票代码：000010� � � �公告编号：2015-058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完整、准确，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本公司” ）（证券简称：深华新、证券代码：000010）股票在

2015年5月19日、20日和2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近期未发现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者处于筹划阶段的重

大事项。

5、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2015年5月19日披露的“深华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事项外，公司没

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

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

之处。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除前述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相关的事项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其

他重大资产重组、重大资产收购、发行股份等行为，同时公司及控股股东承诺至少在3个月内不筹划除前期已

披露事项以外的同一事项。

2、本公司2015年1� ～ 6月的业绩预计为：

年初至

6

月末预计为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万元）

100 -- 150 -641

增长

115.60% -- 123.40%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017 -- 0.0026 -0.0109

增长

115.60% -- 123.85%

业绩预告的说明 预计本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将实现大幅度增长，从而扭亏为盈。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为公司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21日

股票代码：002043� � � � �股票简称：兔宝宝 公告编号：2015-025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分配方案等情况

1、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年年度权益分配预案已由2015年4月16

日召开的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刊登在2015年4月17日的《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的议案一致。

2、本次利润分配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3、本公司目前不存在回购账户。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84,249,78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3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

股派0.27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

征收，先按每10股派0.285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对于

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045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1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

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15年5月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5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实施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5年5月29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223

德华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 01＊＊＊＊＊592

陆利华

3 01＊＊＊＊＊584

姚红霞

4 01＊＊＊＊＊338

徐 俊

5 01＊＊＊＊＊649

徐应林

6 01＊＊＊＊＊732

倪六顺

7 01＊＊＊＊＊188

卓 艳

8 01＊＊＊＊＊817

信云海

9 01＊＊＊＊＊072

胡斌强

10 01＊＊＊＊＊197

张晓伟

11 01＊＊＊＊＊848

唐汉胜

12 01＊＊＊＊＊979

沈晓永

13 01＊＊＊＊＊957

曹建平

14 01＊＊＊＊＊613

施惠中

15 01＊＊＊＊＊837

詹先旭

16 01＊＊＊＊＊737

沈金祥

17 01＊＊＊＊＊841

刘元强

18 01＊＊＊＊＊142

高宝才

19 01＊＊＊＊＊164

沈 红

20 01＊＊＊＊＊994

丁观芬

21 01＊＊＊＊＊180

李 柠

22 01＊＊＊＊＊225

沈咏梅

23 01＊＊＊＊＊251

王桂珍

24 01＊＊＊＊＊918

姚永才

25 01＊＊＊＊＊471

雷 梅

26 01＊＊＊＊＊253

王俊峰

27 01＊＊＊＊＊468

沈惠文

28 01＊＊＊＊＊958

鲁守余

29 01＊＊＊＊＊421

赵建峰

30 01＊＊＊＊＊340

黄星娣

31 01＊＊＊＊＊977

盛芷宁

32 01＊＊＊＊＊735

俉宗取

33 01＊＊＊＊＊835

徐平华

34 01＊＊＊＊＊432

冯铁海

35 01＊＊＊＊＊919

冯越敏

36 01＊＊＊＊＊094

许俊兵

37 01＊＊＊＊＊276

徐最明

38 01＊＊＊＊＊258

张文宽

39 01＊＊＊＊＊491

胡 杰

40 01＊＊＊＊＊534

杨 峰

41 01＊＊＊＊＊446

朱明民

42 01＊＊＊＊＊805

吴云刚

43 01＊＊＊＊＊084

沈凤良

44 01＊＊＊＊＊645

丁友林

45 01＊＊＊＊＊112

姜彩霞

46 01＊＊＊＊＊699

熊 斌

47 01＊＊＊＊＊035

冯晓良

48 01＊＊＊＊＊861

林惠根

49 01＊＊＊＊＊507

唐新忠

六、本次现金分红总额为人民币14,527,493.4�元（含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总额为0股，送红股0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德清县武康镇临溪街588号

咨询联系人：徐俊、叶盼

咨询电话：0572-8405322，0572-8405635

传真电话：0572-8822225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182� � � �证券简称:S佳通 公告编号:2015－017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05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莆田三正半山温泉酒店（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北路延寿溪畔）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4

其中：

A

股股东人数

84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B

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H

股）

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人数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8,648,262

其中：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68,648,262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B

股

)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H

股）

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49.60

其中：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9.60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长李怀靖先生主

持会议。 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等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董事陈应毅先生、董事吴知珉先生、独立董事胡鸿高先生、独立董事陈

永宏先生因公务在身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方成先生因公务在身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张翠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公司总经理姜锡洲先生、财务总监王振兵先生列席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董事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

含恢复表决

权优先股

)

166,578,376 98.77 1,907,921 1.13 161,965 0.10

B

股

0 0.00 0 0.00 0 0.00

普通股合计

: 166,578,376 98.77 1,907,921 1.13 161,965 0.10

优先股

0 0.00 0 0.00 0 0.00

2、 监事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

含恢复表决

权优先股

)

166,618,376 98.79 1,861,721 1.10 168,165 0.11

B

股

0 0.00 0 0.00 0 0.00

普通股合计

: 166,618,376 98.79 1,861,721 1.10 168,165 0.11

优先股

0 0.00 0 0.00 0 0.00

3、 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

含恢复表决

权优先股

)

166,630,976 98.80 1,849,121 1.09 168,165 0.11

B

股

0 0.00 0 0.00 0 0.00

普通股合计

: 166,630,976 98.80 1,849,121 1.09 168,165 0.11

优先股

0 0.00 0 0.00 0 0.00

4、 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

含恢复表决

权优先股

)

166,578,376 98.77 1,907,921 1.13 161,965 0.10

B

股

0 0.00 0 0.00 0 0.00

普通股合计

: 166,578,376 98.77 1,907,921 1.13 161,965 0.10

优先股

0 0.00 0 0.00 0 0.00

5、 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

含恢复表决

权优先股

)

166,703,376 98.84 1,779,821 1.05 165,065 0.11

B

股

0 0.00 0 0.00 0 0.00

普通股合计

: 166,703,376 98.84 1,779,821 1.05 165,065 0.11

优先股

0 0.00 0 0.00 0 0.00

6、 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

含恢复表决

权优先股

)

14,558,700 82.82 2,901,997 16.50 117,565 0.68

B

股

0 0.00 0 0.00 0 0.00

普通股合计

: 14,558,700 82.82 2,901,997 16.50 117,565 0.68

优先股

0 0.00 0 0.00 0 0.00

7、 2014年度审计费用及续聘公司2015年度审计会计师事务所事宜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

含恢复表决

权优先股

)

166,617,476 98.79 1,856,521 1.10 174,265 0.11

B

股

0 0.00 0 0.00 0 0.00

普通股合计

: 166,617,476 98.79 1,856,521 1.10 174,265 0.11

优先股

0 0.00 0 0.00 0 0.00

8、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事宜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

含恢复表决

权优先股

)

166,480,576 98.71 2,011,921 1.19 155,765 0.10

B

股

0 0.00 0 0.00 0 0.00

普通股合计

: 166,480,576 98.71 2,011,921 1.19 155,765 0.10

优先股

0 0.00 0 0.00 0 0.00

9、 修订＜公司章程＞事宜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

含恢复表决

权优先股

)

166,689,276 98.83 1,785,721 1.05 173,265 0.12

B

股

0 0.00 0 0.00 0 0.00

普通股合计

: 166,689,276 98.83 1,785,721 1.05 173,265 0.12

优先股

0 0.00 0 0.00 0 0.00

10、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事宜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

含恢复表决

权优先股

)

166,674,276 98.82 1,800,721 1.06 173,265 0.12

B

股

0 0.00 0 0.00 0 0.00

普通股合计

: 166,674,276 98.82 1,800,721 1.06 173,265 0.12

优先股

0 0.00 0 0.00 0 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1.01

选举李怀靖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之董事

166,241,099 98.57

是

11.02

选举陈应毅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之董事

166,242,094 98.57

是

11.03

选举沈伟家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之董事

166,241,094 98.57

是

11.04

选举吴知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之董事

166,242,093 98.57

是

11.05

选举廖玄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之董事

166,242,093 98.57

是

11.06

选举黄文龙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之董事

166,242,093 98.57

是

2、 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

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

例

是否当选

12.01

选举肖红英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之独立董事

166,242,183 98.57

是

12.02

选举孙晓屏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之独立董事

166,242,181 98.57

是

12.03

选举杜宝财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之独立董事

166,248,181 98.57

是

3、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

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

例

是否当选

13.01

选举寿惠多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

会之监事

166,242,179 98.57

是

13.02

选举徐健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之监事

166,246,177 98.57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如适用)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

以上普通股股

东

151,070,000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

1%-5%

普通股股东

5,200,000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

1%

以下普通股股

东

10,433,376 84.28 1,779,821 14.37 165,065 1.35

其中

:

市值

50

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297,300 70.40 71,300 16.88 53,700 12.72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10,136,076 84.77 1,708,521 14.29 111,365 0.94

（四）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如适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董事会

2014

年度

工作报告

15,508,376 88.22 1,907,921 10.85 161,965 0.93

2

监事会

2014

年度

工作报告

15,548,376 88.45 1,861,721 10.59 168,165 0.96

3

公司

2014

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

15,560,976 88.52 1,849,121 10.51 168,165 0.97

4

公司

2014

年年度

报告

15,508,376 88.22 1,907,921 10.85 161,965 0.93

5

公司

2014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

15,633,376 88.93 1,779,821 10.12 165,065 0.95

6

公司

2015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事项

14,558,700 82.82 2,901,997 16.50 117,565 0.68

7

2014

年度审计费

用及续聘公司

2015

年度审计会

计师事务所事宜

15,547,476 88.44 1,856,521 10.56 174,265 1.00

8

关于调整独立董

事津贴事宜

15,410,576 87.66 2,011,921 11.44 155,765 0.90

9

修订

＜

公司章程

＞

事宜

15,619,276 88.85 1,785,721 10.15 173,265 1.00

10

修订

＜

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

＞

事宜

15,604,276 88.77 1,800,721 10.24 173,265 0.99

11.01

选举李怀靖先生

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之董事

15,171,099 86.30

11.02

选举陈应毅先生

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之董事

15,172,094 86.31

11.03

选举沈伟家先生

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之董事

15,171,094 86.30

11.04

选举吴知珉先生

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之董事

15,172,093 86.31

11.05

选举廖玄文先生

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之董事

15,172,093 86.31

11.06

选举黄文龙先生

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之董事

15,172,093 86.31

12.01

选举肖红英女士

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之独立董事

15,172,183 86.31

12.02

选举孙晓屏女士

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之独立董事

15,172,181 86.31

12.03

选举杜宝财先生

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之独立董事

15,178,181 86.34

13.01

选举寿惠多女士

为公司第八届监

事会之监事

15,172,179 86.31

13.02

选举徐健女士为

公司第八届监事

会之监事

15,176,177 86.33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如适用）

1、 议案6属于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佳通轮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51,070,000股，为关联股东，

已回避该项议案的表决。

2、 议案9为特别决议议案，经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 各项议案社会公众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序号 同意票数 反对票数 弃权票数 表决结果

5 1,103,376 1,779,821 165,065

通过

6 28,700 2,901,997 117,565

通过

7 1,017,476 1,856,521 174,265

通过

8 880,576 2,011,921 155,765

通过

9 1,089,276 1,785,721 173,265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伟民、丛大林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和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547� � � � � �证券简称：春兴精工 公告编号：2015-027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5年4

月22日召开的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刊登在2015年4月23日的《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

一致。

2、本次利润分配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3、本公司目前不存在回购账户。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37,326,058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0.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10股派0.450000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47500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

缴税款a； 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

纳。 ）。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075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25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

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5月28日；

除权除息日为：2015年5月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5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5年5月29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唯亭镇金陵东路120号 咨询联系人：徐苏

云、程娇

咨询电话：0512-62625328

传真电话：0512-62625328

七、备查文件

1、权益分派预付款通知；

2、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3、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092� � �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2015-060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5年5月19日召开的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390,239,07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26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

派0.234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先按每10股派0.247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对于QFII、

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

股补缴税款0.039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13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

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15年5月29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5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5年5月29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

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801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08*****628

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

3 08*****862

新疆三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 08*****530

乌鲁木齐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阳澄湖路39号

咨询电话：0991-8751690

咨询联系人：费翔

传真电话：0991-8751690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715� � � � �证券简称： 中兴商业 公告编号：ZXSY2015-30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拟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2月14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拟协议转让公司

股权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ZXSY2015-07），控股股东-沈阳中兴商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兴集团）

拟以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协议转让所持公司83,562,297�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9.95%。 4月18日，公司

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拟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公开征集受让方的公告》（公告编号：ZXSY2015-23）。5月8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ZXSY2015-26），确定

上海浙业投资有限公司为本次股权转让的拟受让方， 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

中兴集团函告本公司，目前双方仍在就本次股权转让具体细节进行磋商，财务顾问及法律顾问正在对拟

受让方进行尽职调查，双方尚未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中兴集团与拟受让方能否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以及本次股权转让能否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准等方面仍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 为保证公平披露信息，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5月22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并承诺最晚将于2015年6

月30日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积极敦促中兴集团加快工作进展，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226� � � �证券简称：江南化工 公告编号:2015-026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拟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2015年5月20日，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控股股

东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盾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化工"）拟减持公司股份

的通知，盾安化工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减持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 具体情况如下：

一、盾安化工持股情况

截至2015年5月21日，盾安化工持有公司股份54,24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62%，全部为无限售流通

股，不存在股份质押的情形。

注：2015年5月20日公司发布了《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本次权益分派权益登记日为：2015年5

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15年5月28日。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后，盾安化工持有公司股

份数为108,480,000股。

二、减持有关事项

1、拟减持股东：安徽盾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2、拟减持比例：达到或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5.00%；

3、拟减持时间：自2015年5月28日起6个月内；

4、拟减持方式：通过证券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或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5、减持原因：盾安化工部分自然人股东提议，经盾安化工控股股东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同意。

三、其他事项

1、根据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有关承诺，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完成后，

盾安化工承诺，对于其认购的江南化工本次发行的股份，自上市首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截至2014年6月

23日，该承诺履行已满三十六个月，盾安化工严格履行了承诺，没有减持江南化工股票。

2、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

3、本次计划减持股份不存在违反其股份锁定承诺的情况，未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业务规则等规定。 公司将督促盾安

化工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规定进行股份减持并切实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4、本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四、备查文件

盾安化工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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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股票交易于2015�年5月19日、5月20

日、5月2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本公司自查，并向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函询问，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2015�年5月19日、5月20日、5月21日，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

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公司不存在

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2、经向公司控股股东汇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丁宏广、丁梅英夫妇函证确认，公司、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对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发行

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并承诺未来3�个月内不会策

划上述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目前不存在任何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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